
借款人用钱，担保人还款，这样的怪事法官碰到不少
业内人士提醒小心“保”来“冤枉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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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签名，却可能引来一场

官司，真是“折了精力又赔钱”。那么，担

保追偿案件多发，原因究竟何在？

记者采访多名法律业内人士后，大

致总结了其中的原因：有些人碍于人情

面子，勉强担保；担保人自我保护意识不

强，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比如，陶山 6 名当事人都将‘保证’

与‘见证’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一旦在

担保合同上签字，就意味着背上了法律

责任。”陶山法庭经办法官说。

金秀哲说，个别借款人不是将借款

投入实业，而是用于炒股、炒期货等投

资，甚至赌博，而担保人事先并未了解借

款可能的去处。一旦借款人亏空，担保

人也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也有个别人是受经济利益诱

惑而提供担保的。

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办理

了多起与担保有关的合同纠纷案件。他

认为，该类案件频频发生与债务人诚信

缺失密不可分。

“目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作为信

用体系基础的信用记录、征信系统和监

督制度尚不完善。因此，部分借款人拿

到钱后毫无忌惮，最终导致不良后果波

及担保人。”李晓说，在类似案件中，借款

合同属于主合同，担保合同为次合同，如

果借款人循规蹈矩，按时、足额还款，严

格履行主合同，那么担保合同自然不会

摆上法庭，出借人、金融机构与担保人也

就避免了对簿公堂。

莫为情面签字，替人担保须谨慎
■记者 金汝 通讯员 芮宣 毛小雨

教师阿秉（化名）原本过着自在的日子，最近却深陷担保泥潭中。2011 年，他的好友向银行借款 100 万元，请他做担保人。阿秉碍于好友面子，答应了。谁
料好友投资亏空，一走了之，银行将阿秉及其好友告上法庭。上周，市人民法院判决阿秉先行偿还借款及利息共100多万元。

借款人用钱，担保人还款。这是近年来发生在金融类纠纷中的“怪现象”。据悉，阿秉一案只是今年以来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诸多担保追偿案件的一个缩影。
一旦借款人玩失踪或丧失偿还能力，债权人往往将借款人和担保人一并告上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担保人不得不接受替借款人还钱这一现实。

那么，看似简单的担保，暗藏哪些危机？担保人在担保书上签名前，又应该如何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贷来的钱款自己一分没花，还

款清偿债务却有自己一份，阿秉是

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和他一样感觉

窝囊的，还有陶山镇的6名村民。

沈先生喜欢买彩票，经常光顾

陶 山 镇 上 的 一 家 彩 票 店 ， 一 来 二

去，与店主阿建 （化名） 成了朋友。

2011 年下半年，阿建找到沈先

生，说自己手头有点紧，要去银行

贷款，想请沈先生做担保。“除了你

之外，我还叫了其他人担保。你们

只要签个字就行，不用承担任何责

任。要还钱，银行也是找我，和你

们没关系。”阿建巧舌如簧。

听了阿建的话，沈先生碍于面

子，没多想就同意了。随后一段时

间，阿建带着沈先生及另外5个朋友

先后到一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但事实上，阿建并没有本人直

接出面贷款，而是让 6 人推选 1 人贷

款、其余5人担保的方式，分别签下

6份贷款合同，贷款约60万元。

沈先生说，当时他们没注意签

的是贷款合同还是担保合同，也没

细问阿建贷款的用途。

之后，阿建经常带上香烟、水

果，去几位担保人家里串门。

还款时间到了，6 人没有按时还

款，银行多次催讨不成，遂于今年

11 月份向市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书

中称，沈先生等6人组成联保小组向

银行贷款，分6次向银行贷款，贷款

本金并利息总计60多万元。

当 看 到 法 院 送 来 的 应 诉 材 料

时，沈先生等6人傻眼了。他们均表

示互不相识，根本没有组成联保小

组，只是碍于朋友面子，帮阿建做

担保人。而此时，阿建已经不知踪

影。

“只是去‘保一下’，怎么会出

这么大的问题？”沈先生惶恐地说。

陶山法庭经办法官介绍，由于

沈先生等6人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

识 较 为 淡 薄 ， 他 们 口 中 的 “ 保 一

下”实为“连带保证责任”，即在借

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本金利息时，保

证人需先代为清偿。阿建正是利用 6

人法律意识淡薄的空子，设计了联

保协议的连环陷阱，使得6人在不明

真相的情况下背上巨额债务。

经办法官初步了解，沈先生等 6

人不仅在上述银行签下联保协议，

还可能在其他多家银行签下类似的

协议，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

如果你身边的人需要贷款或者

借款，你愿意当担保人吗？12 月 6

日，在记者随机调查的 50 人中，42

名市民均表示不愿意为他人担保，

除非对方是直系亲属或好友。

在市区某事业单位上班的金先

生是“70后”，拥有稳定的收入，名

下有房有车，因此不少朋友请他做

担保人。不过金先生一一婉言拒绝

了。

“一旦担保不慎，可能导致自

己背上债务，还会引来家庭纠纷。

所以朋友提起担保时，我只能厚着

脸皮，以‘从不担保’做挡箭牌。”

金先生跟记者说起自己的心得体会。

记者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群

体 而 言 ， 公 务 员 、 教 师 等 收 入 稳

定、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人群，更

易为放贷主体接受。

尽管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不愿

意为人担保，但有些诡异的是，许

多 担 保 追 偿 案 件 恰 恰 就 发 生 在 好

友、亲戚等关系密切的人群中。在

这些担保追偿案件中，一旦借款人

无力还款或是负债累累，担保人往

往要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

记者从市人民法院获悉，今年截

至11月，金融审判庭受理金融类案件

776件，其中绝大多数涉及担保。

“担保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为

别人还债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种

承诺。生活中，有些保证人担保时

比较随意，以为只是作一个证明，

欠的钱总是由债务人自己偿还的。

如 果 债 务 人 无 法 偿 还 、 不 能 偿 还

时，法院会追究借款人的责任，和

担 保 人 没 关 系 。 这 其 实 是 一 种 误

读。”市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负责人

金秀哲说，按照法律规定，当债务

人不能偿还债务时，担保人必须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担保人一

分钱都没有拿，可最后往往要承担

还款责任，好像法院处理不公平。

另 外 还 有 人 认 为 ， 担 保 人 没 有 拿

钱，法院处理时要减轻或者免除部

分责任。对此，金秀哲提醒：这两

种说法，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

借款人用钱、担保人还款，成了金融

借贷纠纷中的“怪现象”。那么，市民该

如何面对亲朋好友提出的担保请求？

李晓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谢绝，避免

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给自身、家庭带来精

神和经济上的损害。“如果实在不得已，

要为他人提供担保，一定要慎之又慎，在

担保合同上签字前，要做好相关的功课，

知己知彼以防范风险。”

借款过程中，受邀者最好书面约定

是“担保”还是“见证”。一个词语的差

异，对应的法律效力存在极大差异。如

为他人提供担保，最好要求对其所担保

的债权采取以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相结

合的方式，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担保

人承受的风险。

金秀哲提醒，要知道为谁担保，考察

被担保人的诚信度和真实度，核实对方

经济状况；知道担保什么，明了借款金

额、期限、用途及担保范围；掌握担保人

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比如是一般责任还

是连带责任，要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不

要因为一时碍于情面，而做出让自己将

来后悔莫及的事。

“担保前最好与家人协商，免得影响

家庭和睦；要关注借贷资金用途、去向，

对其资金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金秀

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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